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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东欧刑法 中犯罪概念的 几个问题

曹子丹 薛瑞林

犯罪概念是刑法理论中的核心问题之一
,

它对于揭示犯罪的实质内容
,

确定罪与非罪的

原则界限
.

正确建立刑法的各种制度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

本文只就苏联东欧刑法有关犯罪

概念中的犯罪的特征
、

社会危害性
、

犯罪的分类等间题作一个简要的评述
。

(一 ) 关于 犯罪的特征问题

我国刑法学界比较流行的看法是
,

苏联东欧国家的刑事立法提供犯罪概念的实质定义
。

对于这个看法如果只是同资产阶级掩盖阶级实质的犯罪的形式定义相比较而言
,

无疑是正确

的
.

因为苏联东欧国家的刑事法律是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法律
,

它们公开宣布
,

一切严重危害

国家统治秩序和人 民利益的行为是犯罪并予以刑罚处罚
。

但是如果把社会危害性看成是苏联

东欧刑法关于犯罪概念的全部内容和唯一特征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

只要我们查阅一下苏

联东欧国家的现行刑法典
,

就不难发现
,

它们不仅从犯罪的实质内容
,

而且从犯罪的法律形式

上给犯罪概念下定义的
。

尽管苏联东欧各国在提供犯罪概念的立法定义时表述不同
,

对某些要

件是否纳入犯罪的立法定义持不同的主张
,

但它们共同认为
,

犯罪的基本特征
,

除了作为犯罪

实质内容— 社会危害性之外
,

还必须包括刑事违法性
,

行为只具有社会危害性
,

而不具备

刑事违法性
,

不能认为是犯罪
。

关于犯罪概念的立法定义如何表述和犯罪应具备几个基本特征的问题
,

苏联东欧刑法学

界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开始了激烈的争论
。

到目前为止
,

这个争论尚未结束
。

六十年代前
,

争论的内容比较广泛
,

涉及到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的关系问题
,

犯罪构成诸耍件的关系间

题
。

六十年代后
,

争论的焦点则集中在要不要把罪过作为一个独立特征列入犯罪概念之中
.

主张把罪过作为一个独立的特征列入犯罪概念的理论根据是主客观的统一性
。

坚持这种

主张的学者从不同的方面来论述 自己的观点
。

一些学者认为
,

社会危害性是行为的客观属

害人 民健康
,

最重却只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呢 ? 从社会危害性上看
,

后者比前者轻在哪里呢?

按照这种观点处理制造
、

贩卖假药罪
,

在刑法理论上说不通
,

对有效地同这种犯罪作斗争也

不利
,

因而是不可取的
.

当制造
、

贩卖假药罪同投机倒把罪
、

投毒罪发生竞合时
,

也应采取上述原则适用法律
。



性
,

它小以行为人
l
沟罪过和其他主观因索为转移

,

这就有必要把罪过作为独立的特征加以强

调
;

一些学者认为
,

刑事违法性是个客观范畴
,

它木身不包括罪过
,

把罪过作为犯罪的独立

特征加以看待是不可避免的
`

但是
,

这种纯理论上的分析由于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后来并不 占

什么地位了
。

坚持这种主张的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
,

不仅要从 ij
一

J法理论上
,

而且要从刑事政

策上来把握犯 罪的特征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刑事政策的需要比刑法理论上的逻辑推理更重

要
,

更具有说服力
,

墓于此
,

苏联某些学者指出
,

既然 《 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刑事立法纲

要 》 第三条规定
,

罪过是刑事责任的根据之一
,

是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
,

为了有效地 同犯罪

作斗争
,

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

就必须把罪过作为犯罪的一个独立特征看待
。

反对把罪过作为 一 个独立的特征列入犯罪概念的代表人是莫斯科大学的克里盖尔教授
,

在他主编的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 刑法总论 》 教科书中
,

只提犯罪概念的两个立法特征
,

即社

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
,

这种观点在后来普罗霍洛夫所著的 《 犯罪与贵任 》 一书亦得到了反

映
。

他们是根据苏联刑事立法有关规足来确定犯罪特征的
,

他们认为
,

刑事立法单独规定了

罪过的条文
,

为了避免重复和不造成逻辑上的矛盾
,

在犯罪概念的条文中没有必要把罪过作

为一个独立的特征加 以规定
。

不赞成把罪过作为犯罪的独立特征的学者并不否认罪过是犯罪构成的条件
,

也不否认构

成犯罪的主客观统一的原则
。

他 们认为
,

社会危害性本身就是主客观要件的统一
,

它既包括

行为客观的社会危害性
,

也包括行为人主观的危害性
:

刑事违法性也是如此
,

在社会主义国

家里
,

人所实施的行为如果不具有罪过 (故意或过失 )
,

也就不能认为是刑事违法的
。

目前
,

在苏联
、

东欧国家的刑事立法对罪过是否作为独立的特征列入犯罪概念所持的态

度是不相同的
。

一些国家的立法坚持
“

三性
”

的主张
,

即把罪过与社会危害性
、

刑事违法性并

列为三个特征纳入犯罪概念的立法定义里
。

例如
,

罗马尼亚刑法典第 17 条规定
: “

犯罪是刑

事法律规定的
、

有罪过的社会危 害行为
” 。

保加利亚刑法典第 9条
,

匈牙利刑法典第 10 条也

作 了类似的规定
。

另一些国家的立法坚持 了
“

两性
”

的主张
,

它们只承认犯 罪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

两个墓本特征
,

在犯 罪概念的立法定义里没有提到罪过
。

苏联
、

波兰
、

南斯拉夫
、

捷克斯洛

伐克立法就是如此
, 《 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刑事立法纲要 》 第 7条规定

: “

凡刑事法律所规定

的侵害苏联的社会制度及其政治和经济体系
,

侵害社会主义所有制
,

侵害公民的人身权利和

自由
、

政治权利和 自山
、

劳动权利和 自山
、

财产权利和自由以及其他权利和 自由的危害社会

行为 (作为或不作为 )
,

以及 JJll 事法律所规定的其他各种侵害社会主义法律秩序的危害社会

行为
,

都认为是犯罪
。 ”

(引自 《 刑事立法纲要 》 最新修订版 ) 这里仅指出了犯罪的社会危

害性和刑事违法性这两个特征
。

没有把罪过作为独立的特征加以表述

关于应受处罚性是不是犯罪的一个独立特征的争论显然要少 于前者
,

不主张作为独立特

征的认为
,

应受处罚性是刑事违法性的表现
,

列事违法性就包含着应受处罚性
,

违反刑事法

规应该招致刑罚的处罚
。

因此
,

不能把应受处罚性同社会危害性
、

刑事违法性相提并论
.

近

些年来
,

有些学者用应受处罚性只是某些犯罪的一种法律后果来否定它作为独立的特征
。

认

为不是每一个犯罪行为都招致邢罚处罚
,

应受惩罚并非犯罪的必然结果
.

例如
,

案件移送同

志审判会
,

交付担保
、

将未成年人交付未成年人事务委员会
,

都可以免除 Jfil 事贵任
,

免受刑罚

处罚
。

然而
,

绝火多数学考
一

下同意这种解释
。

他们 认为
,

免除刑 事责任和刑罚是以应负刑事

责任
,

应受刑事处罚为前提的
。

应受处罚性之所以干之能成为犯罪的
·

个特征并不是因为它不



是犯罪的必然结果
,

而是因为它属于刑事违法性的一个组成部分
。

主张应受处罚性作为独立的特征的学者强调
,

具有这个特征
,

说明只有达到应受刑罚处

罚的行为才是犯罪
,

这样就能明确犯罪与一般违法行为的界限
。

个别学者认为
,

刑事违法性

仅仅指违反刑事法律规范属于罪状的那部分
,

不包括法定刑部分
,

因此
,

应当把应受处罚性

作为独立的特征加以阐述
。

总之
,

苏联东欧刑法学界在犯罪特征间题
_

L看法尚未统一
,

即使各个国家的刑事立法上

作了明确的规定
,

在理论的阐述上也是不统一的
,

不过
,

大多数学者认为
,

这种分歧看法不

是原则性的
,

但这种争论有助于犯罪概念的深化和刑事立法的进一鱼残善
。

(二 ) 关于社会危害性问题

根据苏联东欧刑法学界的流行看法
,

社会危害性一方而是不以人们的认识为转移的客观

事实
;
另一方面

,

从刑事政策的观点上看
,

它又是需要加以认定和评价的范畴
。

就这方面而

言
,

社会危害性已超出刑事法律范畴
,

而属于社会范畴了
。

它意味着事实上给社会关系致成

损害
,

或者致成这种损害的危险
。

波兰刑法学界就如何更准确地表述
,

提出是用社会危害性

还是用社会有害性概念
,

进行过热烈的讨论
.

舍列尔主张
,

为了评价犯罪的本质
,

未来的波

兰刑法典应当采用
“

社会有害性
”

这个术语
。

依照他的见解
,

社会危害性是针对犯罪人而言

的
,

是指未来的
、

潜在的危险
; 而社会有害性则是针对犯罪行为的

,

是指犯罪行为对客体造

成的损害
,

它是具体的
、

现实存在的
。

如果 由于发生损害而危险已经过去
,

或者发生的危害

己成为客观事实
,

那就很难说是社会危害性了
。

大多数学者不同意舍列尔的看法
,

他们反驳

说
,

社会有害性这个概念不可能把法律上不要求发生结果即为既遂的犯罪和没有造成结果的

犯罪未遂包括进去
。

社会有害性这个概念只强调犯 罪的客观方面的损害结果
,

而不能全面考

虑行为人和主观方而的情况
。

显然
,

舍列尔的观点是没有市场的
。

东欧国家的刑事立法无例

外地都采用了社会危害性这个术语
。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由哪些因素构成 ? 它是犯罪行为的主客观要件的总和还是只由客观方

面的要件所构成 ? 由于社会危害性这一术语在苏联东欧刑事立法不同的条文中几次出现
,

其说明的问题不尽相同
,

这就成为学者们看法分歧的根源
。

苏联一些学者根据刑事立法纲要

第 7条第 2款的规定
: “

形式上虽然具有刑事法律所规定的某种行为的要件
,

但由于显著轻微

而对社会并无危害性的作为或不作为
,

都不认为是犯罪
” ,

因而得出社会危害性概念不仅包括

行为客观危害性
,

而且还包括行为的主观危害性
,

也就是说
,

社会危害性是 由犯罪行为的主客

观要件的总和所构成
。

另一些学者援引刑事立法纲要第 3条第 1款的规定
: “

只有犯罪人
,

即

故意或过失地实施刑法所规定的危害社会行为的人
,

才应担负刑事责任
,

并受刑罚
。 ”

从而

得出结论说
,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罪过并列相提
,

说明它不包括罪过
。

规定故意和过失的条

文指的是对危害社会的作为或不作为及其结果所持的心理状态
。

这里
,

社会危害性同样可以

理解为犯罪的客观 属性
,

不包括罪过在内
。

东欧国家的刑法学者也有类似苏联学者的看法
.

华于对不同的法律条文的理解
,

一部分学者认为
,

社会危害性是行为的客观属性
,

它不

以行为人的罪过为转移
。

例如
,

苏联学者达盖利说
: “

社会危害性的客观属性是由于犯罪的

损害的客观性质所决定的
。

因此
,

社会危害性由行为的客观方面要件
:

结果
、

方法
、

地点
、 ·

时间和客体所构成
” 。

保加利亚刑法学者柳托夫指出
; “

依照保加利亚法典
,

社会危害性不

包括罪过
” 。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
,

社会危害性是从整体上 以犯罪的全部要件为根据的
,

其中



也包括罪过
、

动机和日的
。

例如
,

莫斯科大学教授库兹涅佐娃指出
,

社会危害性是从总的方

面对行为作的社会评价
,

与此同时
,

又是从犯罪的客观方面着手分析社会危害性的
。

捷克斯

洛伐克学者舒别尔特也有类似的看法
.

关于社会危害性是从整休上对犯罪所作的评价 的 观

点
,

代表苏联东欧大多数刑法学者的观点
,

是可取的
.

其实
,

只要细加分析苏俄刑法典分则的诸规范
,

就不难看出
,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实际上

是由犯罪的全部要件一一客体
、

客观方面
、 一

犯体
、

主观方面的要件所决定的
。

应 当指出的

是
,

这些要件对社会危害性的影响不是同等的
。

换言之
,

对社会危害性来说
,

它们不是半斤

八两
.

苏联学者认为
,

其中影响最大的仍是犯罪客体与犯罪结果
`

刑法典分则各章以及各章内部诸规范的排列
,

通常是以社会危害性的性质与程度 为 依

据
.

划分重罪与轻罪的根据也是如此
,

这些都说明犯罪客体对评价社会危害性的巨大影响
.

此外
,

苏联学者认为
,

有 14 个要件可作为基本的或加重的要件
。

最多的一组是客观方面要

件
:

结果
、

方法
、

结伙
、

再犯
、

对象
、

受害人
、

地点
、

时间
、

实施犯罪的环境
。

其次是主观

方面的要件
:

罪过 (故意或过失 )
、

动机
、

!月的
。

最后是犯罪主体要件
:

职务上的地位
、

特

别危险的累犯
。

就客观方面来说
,

作为必要的或加重的要件
,

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影响最大的首推结

果
.

苏联学者认为
,

这决非偶然
。

因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就在于
,

它给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致

成损害或致成这种损害的危险
.

从主观方面看
,

作为必要要件的 目的在确定严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时起的作用是 不 小

的
.

它把一些严重犯罪 (如国事罪 ) 同其他犯罪区别开来
。

同时苏联学者又认为
,

目的作为

加重要件的作用十分有限
.

从主体上看
,

苏联刑事立法大约有五十多个规范所要求的主体是同职务上的地位相联系

的
.

此外
,

还有十余个规范指出特别危险的累犯作为加重要件
。

主体要件有的直接影响行为

的社会危害性的性质
,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
,

只影响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
,

不影响行为社会危

害性的性质
。

目前
,

在苏联东欧刑法理论 中
,

犯罪人的个人情况同社会危害性的关系问踢 是一个有

争议的问题
。

乙些学者认为
,

犯罪人的个人情况属于主观社会危害性范畴
,

它也影响行为的

社会危害性
.

多数学者对此表示异议
.

他们说
,

现行刑事立法把犯罪主体与犯罪人的个人情

况加 以区别
,

同时法律把犯罪人的个人情况同免刑
、

判刑联系在一起
,

这说明犯罪人的个人

情况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发生影响
。

看来
,

学者们的看法的分歧还要继续下去
。

不过有一

点是 明确的
,

理论研究应立足于立法
.

篆于此
,

我们认为后种看法是可取的
。

( 三 ) 关于犯罪的分类

苏联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中
,

传统的观点是
,

实行统一的犯罪概念
,

反对犯罪的分类
.

他们认为
,

犯罪分类是同资产阶级犯罪的形式概念相联系的
。

从犯罪的实质概念看
,

犯罪分

类毫无意义
。

苏联著名刑法学者特拉伊宁曾经说过
,

当法律提供犯罪的实质概念时
,

犯罪的

形式标准就失去了意义
。

苏联从第一批刑法典开始
,

就实行统一的犯罪概念原则
.

东欧一

些国家
,

如匈牙利
、

捷克斯洛伐克
、

南斯拉夫
、

保加利亚五十年代以前曾实行犯罪的分类
,

在五十年代初也都取消了犯罪的分类
,

效仿苏联给犯罪制作了一个统一的立法定义
.

罗马尼亚
、

南斯拉夫的刑事立法至今对犯罪分类仍持否定态度
。

1 9 6 8年罗马尼亚刑法典和



l, 76 年南斯拉夫刑法典都没有对犯罪进行分类
.

罗马尼亚立法者所持的出发点是
,

犯罪乃是

统一的法律种类
。

但是
,

近些年来
,

除罗马尼亚
、

南斯拉夫外
,

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都向犯罪类型化方向

发展
。

一直实行统一犯罪概念的苏联从七十年代开始
,

先后在刑事立法中增补了特别严重犯

罪
、

严重犯罪
、

不具有重大社会危害性犯罪的概念
,

并对犯罪的三分类
、

四分类
、

五分类进

行了热烈的讨论
。

饶有趣味的是
,

东欧一些曾实行犯罪分类后来又取消犯罪分类的国家
,

在

重新编纂或修改补充刑法典时 又恢复了传统的犯罪分类
.

在这方面
,

匈牙利是非常典型

的
.

四十年代末期
,

匈牙利适用的旧法典实行犯罪的三分类
:

犯罪
、

刑事过错
、

违法行为
。

五

十年代受苏联刑法理论的影响
,

给犯罪制定了一个统一的实质概念
.

由此
,

违法行为列入行

政法规
;

刑事过错一部分纳入犯罪名 目表中
,

另一部分转移到行政违法行为的有关规定里

去
.

1 9 61 年匈牙利刑法典保留了犯罪的统一概念
。

1 9 7 9年法令对刑法增补了刑事过错概念
.

1 9 79 年匈牙利刑法典明确地把犯罪分为犯罪和刑事过错
。

这说明匈牙利现行刑事立法 实 行

的是犯罪的二分类
。

依照现行立法
,

凡故意实施依法应处二年以上剥夺自由的行为
,

都是犯

罪
,

其他所有犯罪行为皆为刑事过错
。

1 9 8 6年保加利亚现行刑法典对犯罪的分类不如匈牙利刑法典规定的那么明确
,

但依然能

看出犯罪的三分类
:

严重犯罪
、

一般犯罪和轻微犯罪
。

根据保加利亚刑法典第93 条的规定
,

凡依法应处五年以上剥夺自由或死刑的行为
,

都认为是严重犯罪
; 凡依法应处一年以下剥夺

自由或更轻刑罚的
,

都属于轻微犯罪
;

介于两者之间的
,

即剥夺自由一年 以上到五年以下的

为一般犯罪
.

捷克斯洛伐克 1 9 6 9年 1 2月 18 日第 150 号法令对犯罪的分类亦作了类似的规定
.

六十年代末期才颁布自己刑法典的东欧三个国家 (波兰
、

民主德国
、

罗马尼亚 )
,

除罗

马尼亚外
,

其他两个 国家都适应犯罪类型化的发展趋势
,

在刑法典中规定了犯罪的分类
.

二次世界大战以前
,

波兰旧政权制定的刑法典曾有过犯罪的三分类
.

波兰刑法典正式被

通过 以前一直是承认并利用 旧刑法典的
,

但在刑法典被通过之前
,

制定的 1 9 5。年一一 1 9 5 。年

的刑法典草案里
,

没有规定犯罪的分类
,

19 6 3年和 1 9 6 9年刑法典草案里
,

犯罪的统一概念才

被犯罪分类的概念所代替
。

现行的 1 9 6 9年的刑法典规定犯罪的二分法
,

即重罪与轻罪
。

只有

实施法律规定应处三年以上剥夺自由的故意行为的
,

才 认为是重罪
。

属于重罪的有
:

危害

波兰根本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犯罪
,

以及刑法典分则规定的其他严重的犯罪
,

诸如危害公

共安全罪
、

杀人罪
、

情节严重的强奸罪
、

巨额盗窃罪
、

强盗罪等等
。

所谓轻罪
,

是指实施法

律规定应处三个月 以上三年以下剥夺自由或限制自由以及五千兹罗提以上罚金的行为
。

过失

犯罪不间刑罚轻重如何
,

均属于轻罪
.

应当指出的是
,

刑罚的轻重这里是指法定的刑罚
,

而不是指实际判处的刑罚的轻重
.

对

于某些具有严重情节的轻罪
,

如持续犯罪
、

惯犯
,

有时也可能判处三年以上的剥夺自由
,

但

由于其法定刑在三年以下
,

对所犯的罪行仍认为是轻罪
,

而不能把它们提升为重罪
。

反之
,

对某些具有减轻情节的重罪
,

也可能实际判处三年 以下剥夺自由
,

但这种行为仍不失为重

罪
。

1 9 68 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刑法典沿袭旧德意志刑法典把犯罪分为重罪和轻罪两类
.

该刑

法典第二章开宗明义对重罪和轻罪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定义
。

根据这个定义
,

重罪与轻罪的

区别首先取决于侵犯的客体
,

重罪的客体为
:

国家主权
、

国防利益
、

世界和平
、

人类安全
、



人权辱味
;

轻霏的害体为
:

社会 主义所有制
、

公民的权利和利益
,

川家秩序 等等
。

其次
,

取

决于罪过的形式
:

爪罪只能出 犷故怠
,

轻罪既 可以出于故怠 也
` ,丁以出 厂过失

。

贡罪与轻罪的

区别还表现在法定刑
.

上
。

艰罪的法定刑一般为二年以
_

上剥夺自 Jfl
,

轻罪的法定刑一般为二年

以下剥夺自由或与剥夺自由无关的刑罚
。

出于过失实施的悄节严贡的轻罪
,

可能判处五年以

下有嘟 自由
,

但在这种情况
一

F
,

它与重罪的区别在于罪过形式的不同
。

民主德国立法者为了

表明两者的重大差异
, :

使用了不同伪术语
。

称重罪为
“

社会危害行为
” ,

称轻罪为
“

反社会

行为
” 。

如何说明东欧一些国家又普遍地实行犯罪的分类呢? 用传统习惯为理由显然是不能令人

信服的
。

因
`

为这样立刻就会产生另一个疑伺
:

为什么在一个时期传统的分类受到排斥
,

在另

一个时期又受到肯定呢 ? 传统习惯的存在仅说明较为容易地回到犯罪分类上来
,

而不能说明

事物转变
、

的本身
。

向犯罪分类上的转变
,

和认为犯罪行为是邢事责任的根据有关
.

首先注重犯霏行为然后

才是犯罪人韵冷人情况
,

乃是实现法制原则的表现
。

既然犯罪行为是刑事责任的根据
,

为了

区分不同的刑事责任
,

就有必要对犯罪行为进行分类
。

其次
,

透个转变亦是实现责任个别

化
、

悬次化要录的必然结果
。

实行犯罪分类
,

就为有区别地适用对罚提棋了明确的界限
.

如

前所逮
,

波兰刑法典规定有重罪和轻罪
。

这种分类同适用总则一系列制度
,

如缓荆
、

根释
、

时效
、

前科
、

剥夺自
、

由制度等紧密相关
。

例如
,

对于重罪
:

不得适用附条件地终止刑
「

事诉

讼
;

不得用较轻的刑罚方法代替剥夺 自由
`

;

在处刑时
,

法院无权只适用附加刑
;
从犯罪时起

经过 20 年的
,

才算超过追诉时效
;
对某些重罪应附加判处剥夺公权和宣告没收财产

。

对于轻

罪 :
如具备法定的条件

,

可由社会审判机关审理
; 可以判处与剥夺自由无关的刑罚

,

其中包

括级形
:

如果封处剥夺自由
,

但不得同时并科剥夺民事权利
、

没收财产等附加刑
;

对犯有轻

罪而被判妊剥夺自由的人
.

可在半开放或开放性劳改场所服刑
。

此外
,

从立法技术上看
,

实

标犯罪分类可以摘化条文的措词
,

适用加法制度时进免冗长的列举
。

正因如此
,

东欧大多数国家刑事立法在保留统一的犯罪概念的同时
,

都恢复和规定了犯罪

的分类
。

一贯对犯罪分类持否定态度的苏联
,

也开始在立法上作分类的尝试
.

从目前的情况

看
, ·

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立法
_

.It 的她罪分类还没有结束
。

进一步完善犯罪的分类
,

仍是这些

国家立法者而临的一个课题
`

看来
,

犯罪的统一概念与犯罪分类并存
,

是苏联和东欧一些国

家在一 定时期内刑事立法发展的一个趋势和特点
。


